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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董事所知，緊隨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不計及任何超額配股權獲行使或根據

股份發售認購之任何股份或根據購股權計劃行使之任何購股權），以下人士將直接或間接擁

有本公司10%或以上權益：

緊隨股份

緊隨股份發售後 發售後實際或

持有之實際或 應佔股權之

姓名 應佔股份概約數目 概約百分比

江裕控股（附註1） 364,195,533 72.84%

歐先生（附註2） 72,839,106 14.57%

歐國倫先生（附註3） 72,839,106 14.57%

歐國良先生（附註4） 72,839,106 14.57%

戴內結女士（附註5） 72,839,106 14.57%

歐日愛女士（附註6） 72,839,106 14.57%

附註：

1. 江裕控股乃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歐先生、歐國倫先生、歐國良先生、

戴內結女士及歐日愛女士均等實益擁有，即各自持有江裕控股之20%股權。364,195,533股股份由江裕

控股實益擁有，並以其名義登記。

2. 歐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並為歐國倫先生、歐國良先生及歐日愛女士之父親。

3. 歐國倫先生為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並為歐先生及戴內結女士之兒子。

4. 歐國良先生為執行董事，並為歐先生及戴內結女士之兒子。

5. 戴內結女士為歐先生之配偶及歐國倫先生、歐國良先生及歐日愛女士之母親。

6. 歐日愛女士為歐先生及戴內結女士之女兒。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將於緊隨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

（不計及任何超額配股權獲行使或根據股份發售認購之任何股份或根據購股權計劃行使之任

何購股權）直接或間接擁有當時已發行在外之股份10%或以上之權益。




